
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

等 別：三等考試
類 科：公職獸醫師
科 目：動物保護與防檢疫法規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

※注意：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

代號：32640
頁次：1－1

一、動物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據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之人口、遊蕩犬貓數量，於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規劃設置動物收

容處所，或委託民間機構、團體設置動物收容處所或指定場所，收容及

處理動物，請說明那些動物是被收容及處理的對象？（25 分）

二、屠宰衛生檢查規則第 14 條規定，家畜屠體、內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經判定不合格者，該屠體及其內臟不得供為食用。請說明有那些情形符

合該條規定？（25 分）

三、面對氣候變遷，全球暖化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現代化豬肉攤，改善

零售肉攤的販賣環境，大大的提升肉品衛生。對於屠宰場的屠體運送，

屠宰作業準則第 8 條之 1，屠宰場自行或委託運輸業者運送家畜禽屠體、

內臟及其分切物之車輛應符合相關規定，請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國人飼養寵物風氣盛行，主人經常帶著毛小孩到公共場所，搭車或餐廳

活動。依照動物保護法第 20 條規定，對於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是有所規

範，以保護動物及周邊的人。請說明動物保護法第 20 條及第 20 條之 1

的相關內容。（25 分）


